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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学研究生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将把法律职业选拔和法学教育结合起来，培养既能够保证质量、又具
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法律人才，从而建立起更为理想的培养和选任模式。
今后司法考试将与法科大学院制度并行一段时间，到2014年司法考试制度将被完全废止。
法科大学院制度建立后，最重要的是教授些什么内容，即如何改善课程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提高师资力量和能力。
法科大学院的讲义必须与法律市场接轨，才能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竞争力，培养具有扎实基础理论与具
体操作能力的各种法律人才，否则将失去设立法科大学院的意义。
韩国法律人才选任制度改革的背后是国家司法改革的整体需要。
从总的背景看，司法改革的动力是有效地解决政治司法的弊端，使政治权力与司法权之间保持合理的
平衡；适应社会结构国际化的要求，建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法治主义体制；适应市民社会发展的需
求。
增加法曹人数和确保其质量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强调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改革的互动，使司法改革与法曹培养制度的改革保持内在的一体性。
韩国的司法改革始终把法曹培养和法学教育改革作为重要内容。
法曹培养制度改革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司法研修院制度改革与法学教育制度改革
。
3.德国法学教育发展的最新介绍郑永流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德国法学教育再述》（1）是近年来
对德国法学教育状况和最新发展的权威介绍。
德国的法学教育是大学教育，且有着悠久的历史。
德国现行法学教育体系的法律基础，体现在联邦法，如《高等学校框架法》、《德意志法官法》和《
联邦律师条例》，以及各州的《法学教育法》及其实施条例中。
另外，各设有法律专业的大学根据州法制定有相应的法学专业研习规则，这些法规也同时构成了本文
陈述和评论的主要依据。
在原则上，德国法学教育的目标要与高等学校的任务和教学目的相一致。
教授和研习应为学生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应根据专业传授给学生职业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方法，
以使学生能在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里，胜任科学或艺术工作和具有责任性的事业。
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要具备严格的受教育条件。
出任法官的受教育资格，是在一所大学研习法律专业，通过第一次考试，并修完职业预备期，最后通
过第二次国家考试。
充任检察官、律师以及高级公务员也需要具有与充任法官相同的受教育条件。
德国是一个法治国，对各类法律人才需求量较大，加之法律职业在社会上和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法律成为许多青年人向往的专业之一。
德国法学教育的职业训练色彩较之其他专业教育更为明显，这充分体现在法学教育的结构上：大学研
习十职业预备。
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研习书本上的法律，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最关键
的是，最终检测学生是否合格的方式不仅是温文尔雅的教授命题的大学考试，而且还有由法官、高级
行政官员等主持的、为取得法律工作者资格而设置的国家考试。
学生从一进法学院起就开始专业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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